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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嵌入衍生工具的重分类评估的建议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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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08年12月23日发布了一份征求意见

稿，建议修订《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

告第9号——嵌入衍生工具的重估》

（IFRIC 9）和《国际会计准则第39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IAS 39）。有关建议澄清了在根据

2008年10月对IAS 39的修订将金融资

产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损益”类别重分类至其他类别时，对

嵌入衍生工具的会计处理。 
 
该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时间较短，截止

日为2009年1月21日。建议的生效日

期为对截止于2008年12月15日或以后

日期的年度期间生效（请见下文）。 
 
 

背景 

继2008年10月对IAS 39的修订允许在

限定情况下将某些为交易而持有的金

融资产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损益”类别重分类至其他类别

后，IASB认识到对于嵌入衍生工具

评估，该修订与IFRIC 9之间的相互

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目前的草案，IFRIC 9禁止主体

在首次成为合同交易方后重新评估嵌

入衍生工具是否应分拆出来作为单独

的衍生工具处理，除非合同条款的变

化将重大影响原混合工具合同的现金

流量。IFRIC 9并未考虑当金融资产

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

益”类别重分类至其他类别时，进行

此类（重新）评估是否恰当，因为在

发布IFRIC 9时尚不允许该等重分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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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决定对IFRIC 9和IAS 39进行
修订，以明确要求主体应在重分类日
评估嵌入衍生工具是否与主合同紧密
相关。 
 
建议概述 

根据该修订建议，将对 IFRIC 9.7
作出修订以明确规定，除以下两种
情况外，禁止对嵌入衍生工具进行
（重新）评估： 

a） 当合同条款的变化重大影响原
混合工具合同的现金流量时[建
议的修订不会改变 IFRIC 9 的
现有规定]；以及 

b） 当金融资产从“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类别重
分类至其他类别时。 

 
修订后的要求将确保主体在重分类
日对所有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损益”类别重分类至其他
类别的金融工具的嵌入衍生工具进
行评估。 
 
将新增一个段落IFRIC 9.7A，要求主
体根据其首次成为合同交易方时
（即，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已存在 

的情况，评估嵌入衍生工具是否应分
拆出来作为单独的衍生工具处理。这
一‘回顾’要求可能会对主体延期持
有的金融工具带来挑战。 
 
将建议对IAS 39.12作出相应修订，
规定如果主体无法计量混合合同中嵌
入衍生工具的公允价值，则不能进行
重分类。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资产整
体将继续被归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损益。 
 
生效日期和过渡性规定 

该征求意见稿提议此次修订应对截止
于2008年12月15日或以后日期的年度
期间生效。对于报告期间在公历年末
结束的主体，如果其已按照2008年10
月对IAS 39的修订对金融资产进行重
分类（假设有关修订在财务报表报出
之前最终定稿），在编制2008年度财
务报表时必须评估在重分类日是否有
任何的嵌入衍生工具应分拆出来作为
单独的衍生工具处理（如果主体在该
日未执行该项评估）。 
 
由于建议修订不包含任何过渡性规
定，这些修订必须遵循《国际会计准
则第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更和差错》（IAS 8）予以追溯采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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